
证券代码：601077 证券简称：渝农商行 公告编号：2025-024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副行长任职资格获监管

机构核准的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于近日收到《重庆金融监管局关于

唐莉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行长任职资格的批复》（渝金管复〔2025〕61号），国

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重庆监管局已核准唐莉女士担任本行副行长的任职资格，上述任职资

格自2025年5月22日起生效，任期至本行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唐莉女士简历详

见本行于2024年12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重庆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2939 证券简称：长城证券 公告编号：2025-034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度第九期短期融资券

兑付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0月23日发行了公司2024年度第九

期短期融资券，发行金额为人民币10亿元，票面利率为1.97%，发行期限为210天，兑付日为

2025年5月21日。

2025年 5月 21日，公司兑付了 2024年度第九期短期融资券本息共计人民币 1,011,334,
246.58元。

特此公告。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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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1212 证券简称：中旗新材 公告编号：2025-044
转债代码：127081 债券简称：中旗转债

广东中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广东中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持股数量为1,432,448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回购专用账户持有的公司股份不享有参与利润分
配的权利，故本次权益分派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已回购股份后的股本
为基数实施。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和调整原则，按照“分配比
例不变的原则，对现金分红总额进行调整”，本次公司的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28,459,054股扣除回购专户的已回购股份1,432,448股后的127,026,60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不送红股，
预计派发现金股利为12,702,660.60元（含税），共计转增50,810,642股，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
一年度。

2、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按公司总股本 128,459,054（含回购股份）折算每 10股现金分红
金额、转增股数及除权除息参考价格计算公式如下：按公司总股本折算的每10股现金分红金
额（含税）=（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10=（12,702,660.60/128,459,054）*10=0.988848
元（保留小数点后六位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下同）；按公司总股本折算的每10
股转增股数=转增股份总额/总股本*10=50,810,642/128,459,054*10=3.955395股。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格=（除权除息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按总股本折算
每股现金分红金额）/（1+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股数）=（股权登记日收盘
价-0.0988848）/（1+0.3955395）

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经2025年5月14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等情况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为：以公司

截至2024年12月31日股本121,743,51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元（含
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12,174,351.90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
4股，共计转增48,697,407股，转增金额未超过报告期末“资本公积一一股本溢价”的余额，转
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170,440,926股（转增股数系公司自行计算所得，最终转增数量以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实际转增结果为准），不送红股，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
后年度分配。如若利润分配方案披露后至实施分配方案的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
变动的，将依照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实施，并保持上述分配比例
不变，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2、由于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代码：127081；债券简称：中旗转债）处于转股期
内，自 2025年 1月 1日至 2025年 5月 20日期间共计转股 6,715,535股，公司总股本由 121,743,
519股增加至128,459,054股。公司已于2025年5月20日披露了《关于权益分派期间中旗转债
暂停转股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43），中旗转债自2025年5月21日至2024年度权
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即2025年5月28日）暂停转股，自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起恢复转股。

3、2025年4月2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
方案暨取得回购专项贷款承诺书的议案》。在2025年5月15日至2025年5月19日期间，公司
通过回购专用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1,432,448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回购专用账户持有的公司股份不享有参与利润分配的权利，故本次权益分
派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已回购股份后的股本为基数实施。根据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按照“现金分红分配比例固定不变”的原则对现金分红总额进行调
整，调整后的分配方案如下：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28,459,054股扣除回购专户中已回购股份1,
432,448股后的127,026,60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元（含税），以资本
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不送红股，预计派发现金股利为12,702,660.60元（含税），
共计转增50,810,642股，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4、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
一致。

5、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距离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1、根据“现金分红比例固定不变”的原则，即保持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0元（含税）不变

相应调整利润分配总额，调整后的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
已回购股份1,432,448股后的127,026,60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000000元人民币
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
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9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
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
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
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
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
每10股转增4.000000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 0.200000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

0.10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本次权益分派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128,459,054股，本次权益分派总股本增至 179,269,696

股。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9日。本次权

益分派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日为：2025年5月29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至2025年5月2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送（转）股于2025年5月29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送（转）股过程中产生

的不足1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
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2、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29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1、公司股本变动情况预计如下：

股份性质

一、限售条件流通
股

二、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三、总股本

本次变动前

数量（股）

19,133,156
109,325,898
128,459,054

比例

14.89%
85.11%
100%

本次变动股数（股）

7,653,262
43,157,380
50,810,642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26,786,418
152,483,278
179,269,696

比例

14.94%
85.06%
100%

注：以上股份变动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
为准。

七、调整相关参数
1、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按最新股本总数179,269,696股摊薄计算，公司2024年度每股收

益为0.1702元。
2、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按公司总股本 128,459,054（含回购股份）折算每 10股现金分红

金额、转增股数及除权除息参考价格计算公式如下：
（1）按总股本折算的每10股现金分红金额（含税）=（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公司总股本）

*10=（12,702,660.60/128,459,054）*10=0.988848元（保留小数点后六位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
不四舍五入，下同）；按公司总股本折算的每10股转增股数=转增股份总额/总股本*10=50,810,
642/128,459,054*10=3.955395股。

（2）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格=（除权除息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按总股本
折算每股现金分红金额）/（1+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股数）=（除权除息前
一交易日收盘价-0.0988848）/（1+0.3955395）。

3、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中旗转债的转股价格将作相应调整：调整前中旗转债转股
价格为20.70元/股，调整后中旗转债转股价格为14.76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5月
29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中旗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46）。

4、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公司回购价格上限将相应调整，回购价格上限由71.805元/
股调整为 51.382元/股。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自 2025年 5月 29日(除权除息日)起生
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45）。

5、公司部分股东在《招股说明书》中承诺，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

的，减持价格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的发行价，若公司上市后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等除权、除息行为的，则上述发行价进行相应调整。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上述最低

减持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明城镇明二路112号

咨询联系人：张祺文

咨询电话：（0757）88830998
传真电话：（0757）88830893
九、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4、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中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001212 证券简称：中旗新材 公告编号：2025-046
转债代码：127081 债券简称：中旗转债

广东中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旗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债券代码：127081
● 债券简称：中旗转债

● 本次调整前转股价格：20.70元/股
● 本次调整后转股价格：14.76元/股
● 本次调整转股价格生效日期：2025年5月29日

一、关于“中旗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中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249号）核准，广东中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54,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公司于

2023年3月3日公开发行了540.00万张可转债，每张面值为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4,
000.00万元（含发行费用）。经深交所“深证上〔2023〕327号”文同意，公司54,000.00万元可转

换公司债券已于 2023年 4月 25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中旗转债”，债券代码

“127081”。
根据《广东中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书”）的规定，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

股、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使公司股

份发生变化时，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增发新股

价或配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证

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

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转股

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东

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

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二、转股价格历次调整情况

公司可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为30.27元/股。

（1）公司于 2023年 6月 10日披露了《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3-
030），根据相关法规和公司《募集说明书》的规定，需要调整转股价格。“中旗转债”的转股价格

由30.27元/股调整为30.17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6月16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2023年6月1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中旗转债转股价格

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1）。

（2）公司于 2024年 5月 31日披露了《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4-
032），根据相关法规和公司《募集说明书》的规定，需要调整转股价格。“中旗转债”的转股价格

由 30.17元/股调整为 30.02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4年 6月 7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2024年5月3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中旗转债转股价格

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3）。

（3）2024年 6月 24日、2024年 7月 10日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2024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议

案》；并于2024年7月1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可

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议案》，根据《募集说明书》等相关条款的规定及公司2024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决定将“中旗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为 20.70元/股，修正后

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7月11日起生效。

三、本次“中旗转债”转股价格调整原因及结果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股数量为1,432,448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回购专用账户持有的公司

股份不享有参与利润分配的权利，故本次权益分派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中已回购股份后的股本为基数实施。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和

调整原则，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现金分红总额进行调整”，本次公司的权益分派方案

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28,459,054股扣除回购专户的已回购股份 1,432,448股后的 127,026,
60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
股转增4股，不送红股。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按公司总股本128,459,054（含回购股份）折算每股现金分红金额=
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12,702,660.60元/128,459,054股=0.0988848元（保留小数点后

七位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下同）；按公司总股本折算的每股转增股数=转增股

份总额/总股本=50,810,642/128,459,054=0.3955395股。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9日。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

公告》（公告编号：2025-044）。

根据《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中

旗转债”的转股价格将进行调整，调整后中旗转债转股价格为14.76元/股。计算过程如下：

P1=（P0-D）/（1+n）=（20.70-0.0988848）/（1+0.3955395）=14.76元/股（四舍五入后保留小数

点后两位）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5月29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广东中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001212 证券简称：中旗新材 公告编号：2025-045
转债代码：127081 债券简称：中旗转债

广东中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

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广东中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8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

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暨取得回购专项贷款承诺书的议案》，公司

拟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

权激励，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00.00 万元（均含本数，下同），不超过人民币 15,
000.00万元，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71.805元/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5年 4月 30日、2025年 5月 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暨取得回购专项贷款承诺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6）、《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39）。

二、2024年权益分派实施情况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股数量为1,432,448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回购专用账户持有的公司

股份不享有参与利润分配的权利，故本次权益分派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中已回购股份后的股本为基数实施。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和

调整原则，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现金分红总额进行调整”，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

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28,459,054剔除已回购股份1,432,448股后的127,026,606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

转增4.000000股。

本次权益分派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128,459,054股，本次权益分派后总股本增至 179,269,
696股。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按公司总股本128,459,054（含回购股份）折算每股现金分红金额=
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12,702,660.60元/128,459,054股=0.0988848元（保留小数点后

七位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下同）；按公司总股本折算的每股转增股数=转增股

份总额/总股本=50,810,642/128,459,054=0.3955395股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9日。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5-044）。

三、本次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情况

根据《回购报告书》的相关约定：在本次回购期内，如公司实施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股票拆细、缩股、配股及其他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价格上限。根据上述约定，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价

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71.805元/股(含)调整至不超过人民币51.382元/股(含)。
具体计算过程：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前的每股回购价格上限-按公司总股

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1+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股数）=（71.805-
0.0988848）/（1+0.3955395）=51.382元/股（四舍五入后保留小数点后三位）。调整后的回购股

份价格上限自2025年5月29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 10,000万元人民币（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15,000万元

（含），调整后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51.382元/股（含），按照回购金额上下限、回购价

格上限测算，回购数量上下限约为1,946,207股一2,919,310股，约占公司转增股本后的总股本

比例为1.09%一1.63%。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以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

数量为准。

四、其他事项

除以上调整外，公司回购股份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公司在回购期间将根据有关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中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00010 证券简称：包钢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8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2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内蒙古包头市昆区包钢信息大楼713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474
27,176,805,521

60.008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昭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刘宓出席会议；副总经理郭伟、黄雅彬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982,727,471
比例（%）

99.2858

反对

票数

183,378,834
比例（%）

0.6747

弃权

票数

10,699,216
比例（%）

0.0395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109,506,278
比例（%）

99.7523

反对

票数

46,361,827
比例（%）

0.1705

弃权

票数

20,937,416
比例（%）

0.0772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122,246,743
比例（%）

99.7992

反对

票数

46,804,062
比例（%）

0.1722

弃权

票数

7,754,716
比例（%）

0.0286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107,147,878
比例（%）

99.7436

反对

票数

46,267,227
比例（%）

0.1702

弃权

票数

23,390,416
比例（%）

0.0862
5、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117,628,653
比例（%）

99.7822

反对

票数

46,225,312
比例（%）

0.1700

弃权

票数

12,951,556
比例（%）

0.0478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04,621,706
比例（%）

86.1800

反对

票数

280,431,122
比例（%）

13.3920

弃权

票数

8,960,156
比例（%）

0.4280
7、议案名称：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115,820,078
比例（%）

99.7755

反对

票数

46,996,027
比例（%）

0.1729

弃权

票数

13,989,416
比例（%）

0.0516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919,202,908
比例（%）

99.0521

反对

票数

244,229,177
比例（%）

0.8986

弃权

票数

13,373,436
比例（%）

0.0493
9、议案名称：关于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34,941,489
比例（%）

97.1790

反对

票数

49,085,279
比例（%）

2.3440

弃权

票数

9,986,216
比例（%）

0.4770
10、议案名称：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131,426,725
比例（%）

99.8330

反对

票数

36,801,340
比例（%）

0.1354

弃权

票数

8,577,456
比例（%）

0.031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6

9

议案名称

关于2024年度关联交易执行
情况及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测的议案

关于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804,559,406
2,034,879,189

比例（%）

86.1796

97.1789

反对

票数

280,431,122
49,085,279

比例（%）

13.3924

2.3441

弃权

票数

8,960,156
9,986,216

比例（%）

0.4280

0.477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审议的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2、议案8、10为特别决议议案，均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议案6、9为关联交易议案，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表决权股份数量为25,
082,792,537股，表决过程中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内蒙古建中律师事务所

律师：马秀芳、王昊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章程》的规

定；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章程》的规定；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股票代码：600010 股票简称：包钢股份 编号：（临）2025-039

债券代码：163705 债券简称：20钢联03

债券代码：175793 债券简称：GC钢联01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通知和议

案等书面材料于2025年5月13日以专人及发送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会议于2025年

5月 22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11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11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包钢股份经理层议事规则〉的议案》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1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二）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包钢股份决策事项清单〉的议案》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1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昆山市开发区新星南路155号公司行政楼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77
144,185,635

26.1495
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不包含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

董事会提议召开，并由公司董事长徐金根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3,605,449
比例（%）

99.5976

反对

票数

474,786
比例（%）

0.3292

弃权

票数

105,400
比例（%）

0.0732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3,600,349
比例（%）

99.5940

反对

票数

479,886
比例（%）

0.3328

弃权

票数

105,400
比例（%）

0.0732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3,603,063
比例（%）

99.5959

反对

票数

481,272
比例（%）

0.3337

弃权

票数

101,300
比例（%）

0.0704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3,602,049
比例（%）

99.5952

反对

票数

481,186
比例（%）

0.3337

弃权

票数

102,400
比例（%）

0.0711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3,411,223
比例（%）

99.4629

反对

票数

667,212
比例（%）

0.4627

弃权

票数

107,200
比例（%）

0.0744
6、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4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3,369,209
比例（%）

99.4337

反对

票数

690,146
比例（%）

0.4786

弃权

票数

126,280
比例（%）

0.0877
7、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3,315,609
比例（%）

99.3965

反对

票数

684,646
比例（%）

0.4748

弃权

票数

185,380
比例（%）

0.1287
8、议案名称：《关于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3,582,763
比例（%）

99.5818

反对

票数

489,392
比例（%）

0.3394

弃权

票数

113,480
比例（%）

0.0788

9、议案名称：《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3,520,063
比例（%）

99.5383

反对

票数

494,792
比例（%）

0.3431

弃权

票数

170,780
比例（%）

0.1186
10、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3,535,663
比例（%）

99.5492

反对

票数

480,092
比例（%）

0.3329

弃权

票数

169,880
比例（%）

0.1179
11、议案名称：《关于追认关联交易暨2025年度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657,888
比例（%）

86.0057

反对

票数

480,006
比例（%）

11.2860

弃权

票数

115,180
比例（%）

2.7083
12、议案名称：《关于补选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3,581,149
比例（%）

99.5807

反对

票数

486,206
比例（%）

0.3372

弃权

票数

118,280
比例（%）

0.0821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
股股东

持股 1%- 5%普通
股股东

持股 1%以下普通
股股东

其中:市值 50 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市值 50 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139,932,561
0

3,478,662
1,650,694
1,827,968

比例（%）

100.0000
0.0000

81.7917
71.9976
93.2461

反对

票数

0
0

667,212
534,812
132,400

比例（%）

0.0000
0.0000

15.6877
23.3266
6.7539

弃权

票数

0
0

107,200
107,200

0

比例（%）

0.0000
0.0000
2.5206
4.6758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9
10

11

12

议案名称

《关于 2024 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确认 2024 年度
董事薪酬的议案》

《关于开展外汇套期
保值业务的议案》

《关于续聘 2025 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追认关联交易
暨2025年度关联交易
预计情况的议案》

《关于补选第四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2,113,662
2,071,648
2,222,502
2,238,102

2,292,888

2,283,588

比例（%）

73.1858
71.7311
76.9544
77.4946

79.3915

79.0695

反对

票数

667,212
690,146
494,792
480,092

480,006

486,206

比例（%）

23.1023
23.8964
17.1322
16.6232

16.6202

16.8349

弃权

票数

107,200
126,280
170,780
169,880

115,180

118,280

比例（%）

3.7119
4.3725
5.9134
5.8822

3.9883

4.0956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5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总数的2/3以上通过；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总数的1/2以上通过。

议案11为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股东徐金根先生（所持表决权股份139,932,561股）
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叶沛瑶、胡嘉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昆山科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626 证券简称：科森科技 公告编号：2025-019

昆山科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2025年5月23日15点召开2024年年度

股东大会，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
年4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28)。
为更好地服务广大中小投资者，确保有投票意愿的中小投资者能够及时参会、便利投票，

公司拟使用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简称“上证信息”)提供的股东大会提醒服务，委托上证

信息通过发送智能短信等形式，根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主动提醒股东参会投票，向每一

位投资者主动推送股东大会参会邀请、议案情况等信息。投资者在收到短信后，可根据《上市

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一键通服务用户使用手册》(下载链接:https://vote.sseinfo.com/i/yjt_help.
pdf)的提示步骤直接投票，如遇拥堵等情况，仍可通过原有的交易系统投票平台和互联网投

票平台进行投票。

若广大投资者对本次服务有任何意见或建议，可通过邮件、投资者热线等方式向公司反

馈，感谢广大投资者对公司的关注与支持!
特此公告。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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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大会开设网络投票提示服务的公告


